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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 &
生 活 補給站

熱門發燒理財、生活等相關議題，都將在

財經新聞一一呈現。          整理／公關部  

財 經  &
生 活

二○

一
九
年
度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費
率

維
持
現
行
費
率
不
予
調
整

  

二○

一
九
年
度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(

下
稱
強
制
險)

保

險
費
率
經
提
報
強
制
險
費
率
審
議
委
員
會
審
議
，
決
議
二

○

一
九
年
度
強
制
險
保
險
費
率
維
持
現
行
費
率
，
不
予
調

整
。

 

為
使
汽
車
交
通
事
故
受
害
人
能
迅
速
獲
得
基
本
保
障
，

政
府
於
一
九
九
八
年
一
月
一
日
實
施
強
制
險
，
實
施
迄
今

已
超
過
四
五
八
萬
人
次
獲
得
強
制
險
之
保
險
理
賠
。
金
融

監
督
管
理
委
員
會(

下
稱
金
管
會)

為
健
全
強
制
險
穩
健

經
營
及
落
實
無
盈
無
虧
之
經
營
及
費
率
公
平
合
理
原
則
，

依
據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法
第
四
五
條
第
二
項
授
權
，
委

託
財
團
法
人
保
險
事
業
發
展
中
心(

下
稱
保
發
中
心)

，
每

年
依
該
險
之
損

失
經
驗
資
料
，

檢
討
費
率
及
提

出
費
率
精
算
報

告
，
作
為
評
估

保
險
費
率
合
理

性
之
參
考
。

  

金
管
會
依
保
發

中
心
二○

一
八

年
度
強
制
險
費

率
精
算
報
告
之

精
算
結
果
，
在

現

行

保

險

金

額
及
費
率
水
準
下
，
汽
機
車
整
體
純
保
費
需
調
漲
四․

二
八
％
，
經
提
報
強
制
險
費
率
審
議
委
員
會
審
議
，
為
免

調
漲
費
率
增
加
民
眾
負
擔
且
現
行
強
制
險
特
別
準
備
金
尚

足
以
因
應
等
考
量
，
決
議
二○

一
九
年
度
費
率
維
持
現
行

費
率
，
不
予
調
整
。
金
管
會
表
示
，
未
來
仍
會
持
續
檢
視

實
際
經
驗
資
料
檢
討
強
制
險
保
險
費
率
，
以
健
全
強
制
險

永
續
經
營
。

 

此
外
，
金
管
會
也
提
醒
所
有
汽
、
機
車
的
車
主
們
要
記

得
投
保
強
制
險
，
強
制
險
之
保
險
期
間
如
到
期
或
將
到
期
，

務
必
趕
快
續
保
，
才
能
獲
得
保
障
，
並
可
避
免
因
未
投
保

而
遭
公
路
監
理
機
關
裁
罰
。
此
外
，
若
未
投
保
卻
肇
事
，

財
團
法
人
汽
車
交
通
事
故
特
別
補
償
基
金
於
給
付
受
害
人

補
償
金
後
，
在
補
償
金
額
範
圍
內
，
會
依
法
向
加
害
人
追

償
，
因
此
，
請
民
眾
要
記
得
投
保
強
制
險
並
維
持
強
制
險

契
約
之
有
效
性
。

  

民
眾
如
需
進
一
步
了
解
強
制
險
相
關
事
宜
，
可
電

洽
中
華
民
國
產
物
保
險
商
業
同
業
公
會(

○

八○
○

二
二
一
七
八
三)

或
向
辦
理
強
制
險
之
各
產
物
保
險
公
司

洽
詢
。

受
託
管
理
信
託
財
產
應
申
報
信
託
所
得

  

財
政
部
台
北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民
眾
利
用
信
託
作
理
財
規
劃

及
管
理
，
信
託
行
為
之
受
託
人
應
依
法
辦
理
信
託
所
得
申

報
。

 

該
局
說
明
，
信
託
財
產
無
論
有
無
出
租
、
買
賣
或
有
其
他

使
用
收
益
所
取
得
之
收
入
，
受
託
人
應
就
各
信
託
專
戶
分
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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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置
帳
簿
，
詳
細
記
載

收
支
項
目
，
其
支
出
並

應
取
得
憑
證
，
於
每
年

一
月
底
前
，
填
具
上
一

年
度
各
信
託
之
財
產
目

錄
、
收
支
計
算
表
及
應

計
算
或
分
配
予
受
益
人

之
所
得
額
、
扣
繳
稅
額

資
料
等
相
關
文
件
向
國

稅
局
辦
理
所
得
申
報
，

並
應
於
二
月
十
日
前
將

扣
繳
憑
單
或
免
扣
繳
憑

單
相
關
憑
單
填
發
納
稅

義
務
人
。
每
年
一
月
遇
連
續
三
日
以
上
國
定

假
日
，
信
託
申
報
期
間
延
長
至
二
月
五
日

止
，
相
關
憑
單
填
發
期
間
延
至
二
月
十
五
日

止
。

 

該
局
進
一
步
說
明
，
近
期
國
稅
局
已
陸
續

發
函
輔
導
信
託
受
託
人
辦
理
二○

一
七
年

度
信
託
所
得
申
報
，
受
託
人
於
期
限
內
補
申

報
，
可
適
用
自
動
補
報
之
規
定
，
如
申
報
所

得
額
在
六
萬
元
以
下
者
，
得
依
稅
務
違
章
減

免
處
罰
標
準
第
五
條
之
一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
及
第
三
款
規
定
，
免
於
處
罰
；
如
申
報
所
得

額
在
六
萬
元
以
上
者
，
按
應
處
罰
鍰
減
輕
二

分
之
一
；
經
通
知
限
期
補
報
而
屆
期
未
辦

理
者
，
則
按
該
信
託
當
年
度
之
所
得
額
，
處

受
託
人
五
％
之
罰
款
，
但
最
高
不
得
超
過
三

○

萬
元
，
最
低
不
得
少
於
一
萬
五
千
元
。
請

受
託
人
務
必
於
規
定
期
限
內
攜
帶
信
託
契

約
書
、
私
章
及
信
託
專
用
章
至
國
稅
局
辦
理

補
申
報
事
宜
。 

 

該
局
提
醒
，
信
託
財
產
縱
無
發
生
所
得
，

受
託
人
仍
應
填
具
信
託
所
得
申
報
之
信
託

財
產
目
錄
、
受
益
人
各
類
所
得
明
細
表
等
資

料
，
主
動
向
稽
徵
機
關
辦
理
申
報
。 

運
用
協
議
分
割
方
式
分
配
遺
產

均
不
須
課
徵
贈
與
稅

 

南
區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繼
承
人
於
繳
清
遺
產

稅
後
，
持
憑
遺
產
稅
繳
清
證
明
書
辦
理
遺
產

繼
承
之
分
割
登
記
時
，
不
論
繼
承
人
間
如
何

分
割
遺
產
，
均
不
課
徵
贈
與
稅
。

 
該
局
指
出
，
依
民
法
第
一
一
四
一
條
規

定
：
「
同
一
順
序
之
繼
承
人
有
數
人
時
，

按
人
數
平
均
繼
承
」
，
該
應
繼
分
規
定
之

設
置
，
其
目
的
是
在
繼
承
權
發
生
糾
紛
時
，

得
憑
以
確
定
繼
承
人
應
得
之
權
益
，
如
繼
承

人
間
自
行
協
議
分
割
遺
產
，
於
分
割
遺
產

時
，
經
協
議
其
中
部
分
繼
承
人
取
得
較
其
應

繼
分
為
多
之
遺
產
者
，
民
法
並
未
限
制
；
因

此
，
繼
承
人
取
得
遺
產
之
多
寡
，
自
無
須
與

其
應
繼
分
相
比
較
，
從
而
亦
不
發
生
繼
承
人

間
相
互
贈
與
之
問
題
。

 

國
稅
局
舉
例
說
明
，
被
繼
承
人
林
君
死

亡
，
遺
有
土
地
一
筆
公
告
現
值
五○

○
○

萬

元
及
現
金
一○

○

萬
元
，
甲
、
乙
、
丙
繼
承

人
三
人
訂
定
遺
產
分
割
協
議
書
，
甲
分
得
土

地
一
筆
五○

○
○

萬
元
，
乙
、
丙
各
分
得
現

金
五○

萬
元
，
甲
、
乙
、
丙
三
人
分
配
到
的

財
產
價
值
雖
然
不
一
樣
，
但
並
不
發
生
繼
承

人
相
互
間
之
贈
與
情
事
，
無
須
課
徵
贈
與

稅
。

 

該
局
提
醒
民
眾
，
辦
理
遺
產
稅
申
報
時
若

有
不
熟
稔
稅
捐
法
令
之
相
關
規
定
，
可
撥
打

免
費
服
務
專
線○

八○
○

○
○

○

三
二
一

洽
詢
，
以
維
護
自
身
權
益
。

勞
保
費
漲
價
明
年
上
路 

每
人
每
年
增
五
四○

元

 

二○

一
九
年
勞
保
又
要
漲
價
了
！
預
計

明
年
元
旦
，
勞
保
將
調
漲
費
率○

․

五
個

百
分
點
，
由
現
行
九․

五
％
，
調
高
到
一

○

％
，
調
漲
後
，
一○

二
七
萬
名
投
保
勞
保

的
勞
工
，
估
計
平
均
每
年
將
會
增
加
五
四○

元
的
保
費
支
出
。
勞
動
部
表
示
，
勞
保
調
漲

是
依
《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》
第
十
三
條
的
規

定
，
目
前
每
二
年
都
會
調
高○

․

五
個
百

分
點
。
另
外
，
因
為
基
本
工
資
預
計
二○

一
九
年
元
旦
調
高
為
二
萬
三
一○

○

元
，
勞

保
投
保
薪
資
也
將
會
隨
之
調
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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